
        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党办〔2007〕1 号 

 

 

关于启用印章的通知 
 

 

各党支部、党总支，附中党委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同意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济宁学院

的通知》（教发函[2007]34 号）和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将济

宁师范专科学校改建为济宁学院的通知》（鲁政字[2007]59

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市委办公室批准，现制发“中共济宁学院委

员会办公室”等印章 4枚，自公布之日起启用。原“中共济宁

师范专科学校委员会办公室”等 4 枚印章同时废止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：“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”等 4枚印章印模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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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“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”等 4 枚印章印模 

 

1．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委员

会办公室 

 

 

 

 

 

3．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附属

高级中学总支部委员会 

 

2．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

附中委员会 

 

 

 

 

 

4．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

附小总支部委员会

 

 

 

 

 


